附件1：
部门推荐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突出贡献人员
	人数
	备注

	1
	诊改工作主管部门/牵头部门
	办公室
教务处（质量办）
组织人事处
学生处（含原创新创业学院）
	8
	每个部门推荐2名突出贡献人员进行表彰。

	2
	其他部门
	党委宣传部
财务处
安全保卫处
总务处
图书馆
现代教育技术中心（含原职教集团+原继续教育学院）
工会
	7
	每个部门推荐1名突出贡献人员进行表彰。

	3
	二级学院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1
	推荐1名突出贡献人员进行表彰。

	
	
	国际贸易学院
	4（1+3）
	每个部门推荐4名突出贡献人员进行表彰，其中含参加（参与）汇报的专业负责人1人、课程负责人2人。

	
	
	商贸流通学院
	4（1+3）
	

	
	
	国际教育学院
	4（1+3）
	

	
	
	信息工程学院
	4（1+3）
	

	
	
	财会金融学院
	4（1+3）
	

	
	
	文化旅游学院
	4（1+3）
	

	
	
	电子商务学院
	4（1+3）
	

	合计
	44
	

	说明：表中拟嘉奖部门人员按照最新学校机构设置进行名额分配







附件2：
部门推荐名额汇总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推荐人员
	备注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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